
日前，香港中文大學的本科生開
學禮當日，有人在中大校園多處建
築物外懸掛了多幅黑底白字，寫上
「香港獨立」字眼的巨型橫額及直
幡，更有人在所謂「民主女神像」
上添加了一條黑白間條的「裙
子」，將「雙學三邪」黃之鋒、周
永康及羅冠聰等「香港政治犯名
單」加諸其上。「港獨」主張違背
憲法和基本法，「雙學三邪」被判
入獄，以及「辱國議員」被取消資
格，說明香港司法有力維護法治。
對違法行為的抵制，理應成為全社
會的共識，因此「港獨」言行理應
成為香港社會的禁忌，任何人士和
機構都不應當、不可以宣揚，這與
言論自由沒有絲毫關係。對於少數
學生的這種行為，校方應該旗幟鮮
明地表達立場，而不應將此視作言
論自由的一部分。
中大本科生開學日有兩個現象值
得關注。一是部分學生掛出宣揚
「港獨」的橫幅，二是中大學生會
會長區子灝對此現象稱之為「對同
學為公義的事有所行動感到高
興」，又希望社會能夠關注，云
云。這種言行明顯顛倒是非黑白，
必須駁斥，以正視聽。
香港毋庸置疑是尊重言論自由的
地方，《國際人權公約》的所有條
文早已收納於《香港人權法案條
例》，成為香港法律一部分。但這
並不代表言論自由是無限的。條例
下第16條清楚訂明言論自由可因應
「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透過法例
「予以限制」。「港獨」之政治思
想，本質上可能構成煽動罪。事實
上，2014年發起非法「佔中」的戴
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已經分別
被警方落案起訴妨擾罪，等待被追
究法律責任。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其違憲違法
的禁忌，包括所有推崇表達自由的
國家和地區，莫不如是。例如德國
不能宣揚納粹，美國不能宣揚種族
主義。就在上月，兩名中國遊客在
德國柏林國會外做出納粹敬禮手勢
互相拍照，隨即被警方拘捕，兩人
涉嫌使用違反德國憲法的非法組織
象徵，面臨刑事調查，一經定罪可
被罰款或最高監禁3年。美國總統特
朗普也因為在種族衝突事件上發言
不當而受壓改口。可見無論在任何
地方，言論自由也有其不可觸及的
禁忌。在中國，維護國家統一、主
權完整是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是
所有中國人的共識，凡是挑戰國家
根本利益、挑戰人類認知的行為都
一定不會被社會所接納，都應當被
全社會所批評、抵制，嚴重的甚至
要被追究法律責任。
對於中大學生的這種言行，中大

重申校方一貫立場絕對不贊成「港
獨」，而中大校長沈祖堯則表示，

大學是言論自由的地方，只要學生
不犯法，不阻礙正常學習，校方不
會有很大反應。不贊成「港獨」是
理所必然，但將這種言行納入言論
自由的範疇，則明顯輕視了其行為
的嚴重性，沒有盡教書育人的責
任。
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早前公

佈市民對香港政治發展的調查結
果，顯示支持「香港獨立」者較
2016年同類調查減少6個百分點，其
中以15至24歲年齡階層跌幅最大，
支持率下跌24個百分點。可見這一
股歪風邪氣與香港和國家的根本利
益為敵，已經逐漸被主流社會所抵
制。
香港社會應該將宣揚「港獨」視

為禁忌，特區政府、教育機構以及
所有真正的有識之士，更應該帶頭
推動去建立這種共識，以免少數人
在違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泥足深
陷而不自知，從而作出破壞香港法
治、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行為。

陳曉鋒 法學博士 城市智庫「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蔡英文應交出讓兩岸同胞滿意的答卷

2017年金
磚國家峰會

近日於福建省廈門
市舉行，國家主席
習近平發表演講，
用「愛拚才會贏」
來形容拚搏精神。
「愛拚才會贏」，
蘊含着銳意進取的

精神，折射13億中國人民自強不息
的奮鬥史。
《愛拚才會贏》本是一首閩南語
歌曲，由台灣作曲家陳百潭填詞、
作曲，台灣「寶島歌王」葉啟田為
原唱者。歌曲面世時，正逢台灣同
胞努力拚經濟的階段，歌詞鼓勵人
們抱定信心、努力奮鬥，因而廣受
台灣、大陸民眾以及海外華人華僑
喜愛，成為華人圈中最受歡迎的閩
南語流行歌曲之一。
今年是兩岸交流30周年，兩岸人

民交流的歷史，已成為包括台灣同
胞在內13億中國人民共同的集體記
憶。1987年，海峽隔絕往來38年的

台灣老兵返鄉探親，以親情召喚兩
岸溝通，開啟了兩岸觀光、經濟交
流的合作大門，增進了兩岸同胞的
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理距離，
增強「兩岸一家親」、「命運共同
體的」認知和感情。
曾經，由於歷史的原因，一灣淺
淺的台灣海峽將兩岸同胞分隔海峽
兩端，同胞只能隔海相望，親人音
訊斷絕，給無數家庭留下刻骨銘心
的傷痛，甚至無法彌補的遺憾。
「咫尺之隔，竟成天涯之遙」。台
灣著名詩人余光中寫下膾炙人口的
詩句：「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前幾天，前台灣「國防部總政治
作戰部主任」許歷農以《99高齡老
人的真心話》為題發出公開信，表
明他「不再反共」，因為今日的大
陸強調經濟發展，「大陸同胞生活
不再水深火熱」，他深信唯有選擇
兩岸統一才是互利雙贏的方案。許
歷農建議，因為客觀形勢特別是兩
岸關係的改變，兩岸應盡速簽訂並

公佈「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
和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
領土、主權不容分割」。
蔡英文自上台以來，東拉西扯，聯

美親日，企圖為其與大陸搞「冷和
平」的策略擠空間，更為迴避「九二
共識」，拋出兩岸關係「新情勢、
新問卷、新模式」的主張。事實
上，沒有對「九二共識」的正確回
答，就沒有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
一年來，兩岸經貿往來急速降溫，
島內和海外投資人停步觀望。蔡英
文推出所謂的「轉型政策」、「新
創新計劃」、「新南向政策」寸步難
行，台灣不能把握由大陸引領的亞太
經濟重構的機遇，經濟面臨進一步被
邊緣化的風險越來越大。
蔡英文在「九二共識」的問題上，

給不出合格的答案，台灣的經濟就難
以樂觀，台灣人民就不會滿意。兩岸
人民不能容忍「台獨」把島內幾代人
積累的「家底」輸得精光。蔡英文是
時候深刻反省，思考如何作出一個讓
兩岸同胞滿意的答案。

林 暉 時事評論員

「港獨」應成禁忌 無關言論自由

愛拚才會贏 金色新十年

第九屆金磚國家高峰論壇會議於廈
門登場，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演講時
提到「愛拚才會贏」，並首次提到全
球化再平衡的理念。在過去的10
年，金磚國家攜手同行，成為世界經
濟的新亮點；前瞻未來10年，儘管
金磚國家的發展難免會遭遇不同程度

的逆風，但在「金磚精神」和「金磚+」合作模式的推
動下，仍可共同開創金磚合作第二個「金色十年」。
經過10年的發展，金磚國家「BRICS」(巴西、

俄羅斯、印度、中國與南非)的經濟總量佔全球比重
從12%上升到23%，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
50%，經濟增長總量179%和貿易總量增長94%，佔
國際貿易的 16%，作為全球經濟穩定器和火車頭的
功能持續彰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按照
購買力平價計算，未來5年，世界經濟增長的44%
將源自金磚國家。
從2006年至今，金磚合作已成功走過了第一個10
年，當中有3個主要特點：第一是完成了從經濟學
的虛擬概念向國際合作平台的實質性轉變；第二是
完成了從資本市場投資概念到國際政治戰略力量的
歷史性轉變；第三是成為完善全球治理、促進世界
增長、推進國際關係的重要力量。
然而，國際風雲複雜多變，深層次矛盾和新舊風

險疊加下的全球挑戰突出，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
加，經濟復甦更是顛簸跌宕，單邊主義傾向逆流而
動，金磚國家的發展難免會遇上頂頭逆風。需指
出，千年潮未落，風起再揚帆，只要有心有力有部
署，黃金新十年，理所當然。就此，習主席提出了
三個前進思路。
第一是愛拚才會贏。這是一首1988年發行的閩南

語歌曲，歌詞多在鼓勵失意的人們要抱定信心、努
力奮鬥，蘊含着一股銳意進取、自強不息的正能
量，成為華人圈中最受歡迎的閩南語流行歌曲之
一。
第二是務實創新、合作共贏。金磚國家不是碌碌
無為的清談館，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動隊，應以開
放、包容、合作、共贏的「金磚精神」，深化合
作、勇擔責任、發揮作用、拓展影響，推動「金
磚+」合作模式，探索開放型互利性經貿合作，並
讓更多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團結共
濟、互利共贏的國際新秩序中，共同開創金磚合作
的第二個「金色十年」，推動全球化新平衡。
第三是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接。2013年，中國
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漸獲國際社會的認可與
積極響應，亦已成為中國與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聯
動發展，實現合作共贏的新平台，更為落實2030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創造新的機遇。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通過在今年10月起實施《國歌
法》，並計劃提請把《國歌法》作為全國性法律，
一併納入港澳基本法附件三，由特區政府公佈或立
法實施。《國歌法》訂明，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
歌的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
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行為，須負上刑責。奏唱國
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及舉止莊重。《國歌法》
共有12條條文，本港反對派在《國歌法》的條文未
出台前已急不及待攻擊，認定《國歌法》在本地立
法，必然照搬內地的一套，必然侵犯香港的人權自
由，港人會被「滅聲」云云。
這些說法根本似是而非，誤導公眾。如港人走在

街上，看到電視播出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時不肅
立或不莊重，就有問題？現場演奏國歌時，港人木
無表情、默不作聲，就會違法？學校沒組織學生學
唱國歌，也是違法？相信香港不會出現這個情況。
本人在新西蘭完成中學及大學學業。記得每當學

校進行開學禮或其他大型活動時，必定先奏新西蘭
國歌，全體學生必須肅立。本人當時作為過客，對
別人的國歌沒有太大感覺，但看到新西蘭的國民在
奏唱國歌時，都會像站在頒獎台上的運動員一樣，

面向國旗肅立，莊嚴地唱出國歌。這代表國人對國
家以及民族的尊重。新西蘭和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
區一樣，早已實施國歌法，對國民作出規範。
世界各國各地對違反《國歌法》的刑責處理不

一，有罰款或監禁，刑期由1個月、1年至3年不
等。新加坡只針對不站立或沒按官方版本奏唱國
歌，最高可罰1000坡元（約5800港元），沒有監
禁；美國有《國歌法》但沒有罰則條文。按國際慣
例，違反《國歌法》，大多數以罰款應對，處以監
禁的很少。《國歌法》本港立法具體宜寛還是宜
緊，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國旗及國徽法在

回歸初期，早已因應香港情況通過本地立法，港人
一向守法自律，因違反國旗及國徽法而被檢控的案
例寥寥可數。內地訂立《國歌法》，就像維護國旗
國徽一樣，也是維護國家的尊嚴，《國歌法》適用
於港澳自然不過。
作為中國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尊重國旗、國

徽及國歌，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奏唱國歌，大
家提醒自己遵守應有的禮儀，是國際慣例，也是文
明的表現。

《國歌法》本地立法理所當然
鄭泳舜 民建聯副秘書長 深水埗區議員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坐牢基金」煽動犯案規模升級

有反對派政客成立了「在囚抗爭者支援基金」，
目標籌款數百萬元，並計劃向部分在囚人士「出
糧」，據悉，基金可供部分在囚人士和政客申請，
被恥笑性質似「安家費」。在金錢上為個別坐牢人
士提供援助，令他們抗爭無後顧之憂，變相鼓勵激
進抗爭甚至刑事犯法行為，威脅法紀秩序。
這種支援基金，美其名是為囚友作「後盾」，實
際上是陷他們於不義，令他們長期依賴援助金吊鹽
水，誤以為「反正有人養」，他日出獄後也不找工
作，為了維持「穩定收入」，又會重施故伎，淪為
職業抗爭者和囚犯。同時，這種援助金有違坐牢本
是「面壁思過」的原意，這班「僱傭監躉」更沾沾
自喜，使他們改過更生更遙遙無期。可以預期，會
有更多的無業或待業人士為了「坐牢酬金」而以身
犯險，或把使用暴力的犯罪行為升級，甚至出現

「職業囚犯」。
本來，坐牢不是光彩的事，沒有什麼值得「炫

耀」，但現在如坐牢都會獲得現金「獎勵」，只會
敗壞社會風氣，「坐牢基金」變相煽動抗爭者挑戰
法律和執法者，居心叵測。若坐牢次數和受刑年期
與「津貼」成正比，那將是對懲治制度的一大諷
刺，破壞法治邏輯和倫理基石。
獎罰不公，是非不分，「坐牢基金」模糊了社

會的價值觀。試想想，犯下暴力案件的囚犯在刑
滿出獄竟獲發大筆「彩金」，究竟是「酬謝」還
是鼓勵？如有某些個人或勢力樂於贊助「坐牢基
金」、「畀錢人坐監」，並有專責人員審批和把
關，更動機不純，社會要正視「坐牢基金」資金
來源和是否涉助長罪行，不能任由不明來歷的黑
金亂港殃民。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炒戴妖懲禍首 法理情皆必行

先看民情。何君堯批評戴耀廷以法律
之名行違法之實，不宜繼續執教鞭誤人
子弟，又不滿港大在違法「佔領」行動
三年後仍對歪風坐視不理，希望市民
「集氣」要求港大革除戴耀廷，截至5
日已收集到8.4萬名市民簽名，其中有
過萬名法律界和教育界人士。除簽名支
持外，亦有不少網民批評戴耀廷以教職
作為反法治、反政府的渠道，害人不
淺。有網民表示：「不知所謂的教授，
仲話教法律，早應該炒，無謂誤人子
弟，影衰港大。」
人稱「戴妖」的戴耀廷，披着法律教
師和學者的外衣，利用其港大教席身
份，大肆鼓吹「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謬論，扭曲年輕人的價值觀及法治
觀念，鼓動年輕人當政治炮灰，最具欺
騙性，因而為禍亦最大，「戴妖」民憤
之烈遠甚於其餘「二丑」，就是這個原
因。
更離譜的是，戴耀廷反指所有香港

人都要負上責任，沒有一起走出來爭
取民主，「要由年輕人走到最前」。
戴耀廷竟然將他作為「佔中」罪魁禍
首的責任，轉嫁到全港市民身上。如
此厚顏無恥，泯滅良知，撕下了他教
授學者的偽裝，暴露出政治流氓的本
色，根本不適宜、也不應該再在港大
執教，否則只會禍害更多學生。港大
作為百年學府，學術地位尊崇，不能

讓戴耀廷這顆老鼠屎敗壞來之不易的
榮耀。滔滔民意之下，港大必須正視
問題，順應民意，不能再讓戴耀廷
「以法之名、行違法之實」，切實維
護港大的學術地位和國際聲譽。

任由戴妖誤人子弟是何道理？
再看道理。戴耀廷的妖言邪說，令人

想起劇集《大時代》中秋官演的丁蟹，
丁蟹跟幾個兒子說，我們要勇敢，一起
跳下去。結果兒子都跳下去死了，但丁
蟹卻還站在天台上。戴耀廷比起丁蟹更
卑劣邪惡，因他看到多名年輕人因被他
「違法達義」謬論荼毒而身陷囹圄，以
致前途被毀，沒有絲毫憐憫之心，因為
坐牢的不是他的子女，如果戴耀廷深信
「違法達義」，為什麼不先向子女灌
輸，讓他們也一樣成為政治炮灰，這是
什麼道理？戴耀廷鼓吹別人「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結果是聽他說
的，被拘捕和入獄了，而他還是高薪厚
職，繼續利用教席荼毒年輕學子，這又
是什麼道理？
作為戴耀廷上司的港大法律學院前院

長陳文敏，在任內包庇戴耀廷，任由其

休假策動違法「佔中」行動，並讓戴耀
廷發起和參與「佔中」後迅即復課，甚
至還批准他「休假半年」，不用教書，
讓他「潛水」避風頭。對於戴耀廷這樣
一個在本港煽動大規模政治騷亂，擾亂
香港法治，給香港社會造成重大經濟損
失的人，陳文敏對他百般包庇縱容，這
是什麼道理？港大無視法紀，姑息養
奸，任由戴耀廷不務正業，鼓吹違法，
誤人子弟，搞得校園烏煙瘴氣，國際排
名每況愈下，並且屢屢出現暴力衝擊校委
會和禁錮校董的事件，這又是什麼道理？
教育界和廣大學生家長對戴耀廷鼓吹

違法、煽動抗爭義憤填膺，法庭也嚴厲
批評戴耀廷等「有識之士」煽動違法歪
風，港大管理層必須清理門戶，撥亂反
正，才符合起碼的道理。

戴耀廷比「雙學三丑」更應坐監
再看法律。「雙學三丑」因暴力衝擊
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案被上訴庭判處入
獄，「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卻仍未
就非法「佔領行動」承擔任何刑責。而
且戴耀廷至今仍然沒有反省，他誣衊法
官、蔑視判決、說法治已死。幾屆前大

律師公會主席及現任大
律師公會主席高調站出
來駁斥戴耀廷，戴耀廷
又放肆回罵，連前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也
直斥戴耀廷說法荒謬。
社會各界指出，戴耀

廷比「雙學三丑」更應該坐監，因為他是
香港整場違法「佔中」的策劃者、教唆
者、組織者，包括他在內的9名「佔
中」核心人物，已被控「串謀公眾妨
擾」等罪。戴耀廷向年輕人散播「犯法
不犯罪」的觀念，多名年輕人因被他的
謬論荼毒而前途盡毀。
古語說：「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戴耀廷是香港近年法治不彰、亂象叢生
的台前急先鋒，可以說，「戴某不懲，
港難未已」。
對戴耀廷披着學者的外衣，肆無忌憚

策動亂港行動，當局不能再姑息縱容，
必須追究其違法責任。律政司、法院同
樣應嚴正依法辦事，堅決將戴耀廷和
「佔中」主要搞事者繩之以法，彰顯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讓人相信香港法治制
度的公信力。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發起聯署，要求辭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法理情皆必行。從民情看，要求革除戴

耀廷大學教席的滔滔民意不可欺；從道理看，港大不可繼續姑息

放縱，必須清理門戶，撥亂反正；從法律看，戴耀廷是「佔中」

的罪魁禍首，比「雙學三丑」更應該坐監，而且他向年輕人散播

「犯法不犯罪」的觀念，導致多名年輕人因被他的謬論荼毒而身

陷囹圄。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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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主張為本港主流民意所不容，圖為早前的反「港獨」遊行集會。

33
3
��/


